
110年推動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暨與民間組織或企業 

共同推動性別平等執行成果 

「永安後湖溪獨木舟觀光–性別友善設施」 

壹、 依據： 

一、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13 條:締約各國應採取一切

適當措施以消除在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保證她們

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有相同權利，特別是：（c）參與娛樂生活、運動和

文化生活各個方面的權利。 

二、 「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18號一般性建議：確保身心

障礙婦女能同樣獲得教育和就業、保險服務和社會保障，及確保其能參

與社會和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所採取的措施。 

三、 就業服務法第 5 條：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雇主對求職人或所僱用

員工，不得以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

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星座、血型或以

往工會會員身分為由，予以歧視；雇主招募或僱用員工，不得有就業服

務法第 5 條所列之情事。 

四、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環境、能源與科技篇/四、具體行動措施/（三）女性

與弱勢的多元價值與知識得以成為主流或改變主流:以女性、高齡、兒

童、行動不便者等弱勢族群之安全與便利需求為設計依據，重新檢討公

共空間規劃及設計的便利、友善與安全性，包括道路、人行道、天橋地

下道、公廁、哺乳空間等，並訂定具體改善計畫及時間表。 

五、 本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二: 建構性別友善環境，針對停車場、鐵公路、大

眾運輸、水電瓦斯、公有市場、騎樓、路燈、公廁、人行道、圖書館、

公園綠地、橋樑道路、衛生下水道、電信通訊等各種基礎公共建設前的

影響評估，並提出具體友善改善方案。 

六、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海岸管理工程處)108 年桃園市新屋區後湖溪親水

遊憩體驗發展計畫。 

貳、 問題說明： 

    後湖溪生態園區公園陸地面積約 4,160.47 平方公尺，園區內設施主要包含

一座公共廁所、兩座人行橋等，除公共廁所外無設置照明設備。公共廁所包含

男廁 8 間（蹲式 1 間、坐式 2 間、小便斗 5 座）、女廁 7 間（蹲式 2 間、坐式 5

間）及無障礙廁所 1間，間數雖已符合遊客需求，惟缺乏衛浴設施、哺集乳室或



親子廁所。本處雖於 108-109年間執行公廁優化工程，針對牆面、搗擺、地板改

善，惟因經費有限故未調整其內部配置。 

此外，園區土地權屬部分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經管，且土地使用分區

及類別為森林區國土保安用地，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非都市

土地經劃定使用分區並編定使用地類別，應依其容許使用之項目及許可使用細

目使用。」，爰導致服務性設施改善與建設置受其限制，短期內園區改善優化

工作執行困難。 

 本局海管處為利園區有效經營發展，預計今(110)年將透過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法第 46 條，採民間自提方式委託民間團隊代為經營管理，屆時將要求

提案廠商導入性別友善等原則，確保園區經營管理時得保障資源分配正義與不

同性別及年齡權益。 

    依據本局海管處調查，本計畫於 108 年 10 月始至 109 年 5 月試營運期間，

總參與獨木舟體驗人次為 1,024 人次，其中男性為 382 人(37%)、女性為 642 人

(63%)。綜上，本市獨木舟體驗男女參與率，女性比率偏高，足見後湖溪之平靜

水域相較於其他縣市(如台北東北角龍洞灣、台北金山燭台雙嶼等)，其不易受

海洋風浪影響、水流穩定等優勢，對於女性而言，更為友善安全。 

    本計畫目前僅針對體驗市民做簡單個資(如姓名、性別等)調查收集，尚無

法顯示體驗獨木舟之性別年齡層比例，為提升女性、親子及中高齡運動的重視，

擬於今年度試營運計畫中，將年齡層、職業、學歷、滿意度等調查項目納入報

名系統及體驗活動問卷進行統計，並鼓勵廠商透過後湖溪作為水上運動基地，

打造友善環境並不斷外展以提升女性、親子及中高齡運動參與意願並擴大能見

度。 

參、 計畫目標： 

一、 針對不同性別、年齡之特殊需求，建立獨木舟運動性別友善措施、設施

(包含淋浴間、哺乳室、親子廁所、親子車位、女性優先停車位等…) ，

提升女性、親子及中高齡運動意願與便利性。 

二、 建立獨木舟運動性別資料庫〔將體驗民眾基本資料(如性別、年齡層、職

業、學歷、滿意度等)納入今年試營運計畫之報名系統及體驗活動問卷

中，藉以分析，以作為未來園區滾動修正之用〕。 

三、 推廣不同性別、年齡都可共同參與水上運動。 

肆、 主辦機關：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伍、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海岸管理工程處 

陸、 協力單位：大日開發有限公司 

柒、 推動策略： 



一、 硬體設施改善： 

1. 委託廠商建立性別友善硬體措施(如裝設照明、監控攝影機、反針孔偵

測器，規劃親子車位、女性優先停車位等…) ，促使遊客於本園區能安

全、安心、自在的遊玩，打造友善遊憩園區〔相關安全指示牌說明規

劃採雙語(中文、英語)製作〕。 

2. 本局海管處已委託廠商進行整體後湖溪園區規劃，未來(110 年)將興建

湖畔咖啡屋，預計提供性別友善兼親子廁所 1間、哺（集）乳室 1間、

淋浴間 5 間（男女比例為 2：3）等，營造性別友善空間。本案工程經

費將爭取 110年預算，倘若經費爭取順利，將於 110年發包施作。未來

並以促參法導入民間團隊經營管理，屆時將要求營運廠商確實依據就

業服務法第 5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第 18號一

般性建議，優先雇用特殊境遇家庭或二度就業婦女，保障就業機會。 

二、 行銷策略： 

由廠商設計將性別平等議題結合問答遊戲或抽獎方式，於線上與民眾互

動，特別是鼓勵不同性別、年齡民眾共同參與獨木舟運動娛樂休閒。 

三、 執行人員參與性別平等課程： 

廠商之計畫相關人員每年需參加兩次性別平等相關課程，培養人員性別

平等意識，將性別平等精神與獨木舟划船活動做結合，並要求廠商與體

驗民眾互動時多留意與尊重體驗民眾的多元性別自主性，勿用性別刻板

印象的言詞。 

四、 滾動式檢討： 

於今年試營運計畫觀察辦理情形，由廠商收集體驗民眾意願，建立獨木

舟運動性別資料庫，以匿名問卷為原則，蒐集體驗民眾各項基本資料(如

性別、年齡層、職業、學歷等…)，並委託廠商規劃設計以促使體驗民眾

主動回饋問卷，供未來統計使用，另也針對體驗後之民眾進行問卷調

查，收集使用滿意度，透過問卷瞭解是否有不同性別或年齡層之特殊需

求，作為未來改善分析使用。 

捌、 期程規劃：109年 1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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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甘特圖 

玖、 執行預算：本局海管處 109年度、110年度相關經費、海洋委員會補助款項

下核實支用。 

壹拾、 預期效益： 

一、 整合後湖溪現有環境資源，強化硬體友善措施，建立性別友善遊憩園

區： 

如性別友善措施達 3項〔包含建立獨木舟運動性別資料庫、園區硬體設施

(如女性優先停車位、夜間照明、反針孔設備等)改善及優先雇用特殊境

遇家庭或二度就業婦女等〕。 

二、 強化性別平等意識結合獨木舟划船活動行銷策略： 

藉由宣導鼓勵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共同參與獨木舟運動娛樂休閒，以

提升女性、多元性別、親子及中高齡運動參與意願並擴大能見度。 

三、 滾動式檢討園區措施，提升本園區之民眾滿意度達 80%以上： 

透過滾動式檢討收集分析民眾的滿意度及需求調查，調整改善措施或硬

體設施，提升本園區之民眾使用滿意度。 

壹拾壹、 活動成效：(敘明與性別之關聯性，並請說明課程/宣導活動之活動日

期、活動名稱、活動簡介、講師、滿意度、參與人數、性別比例、照

片<2張以上，請含簡要文字說明>、性別統計成果、計畫創新等……) 

1. 目前已於後湖溪園區建立女性優先停車位、夜間照明、反針孔設備等

性別友善硬體措施，設置成果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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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設反針孔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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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計畫於 109 年 11 月截至目前(110 年 12 月)參與體驗活動人次為

1,445 人次，其中男性為 746 人(52%)、女性為 699 人(48%)，目前

調查民眾滿意度達 80%以上。 

壹拾貳、 計畫檢討及精進作為：(請說明整體性別目標、預期效益達成狀況，此

項請務必填寫) 

1. 本計畫預期效益體驗人次需達3,000人以上，惟今年初受疫情影響多

次暫停體驗活動，人次目前已有 1,445人次。 

2. 本計畫執行人員已參與2場性別平等相關課程，提高計畫人員性平意

識，以利在與民眾互動時尊重體驗民眾的多元性別自主性，目前以

數位課程為優先，日後持續關注相關課程及講座，相關人員已於 110

年 9月前完成線上課程訓練。 

3. 本計畫已有建立獨木舟運動性別資料庫，體驗活動問卷截至目前已

完成填報約 900人。 

4. 有關性別友善硬體措施預期目標及數量皆已設置完畢，另外將於體

驗場地設置螢幕設備，在體驗活動時播報性平相關宣導短片予民眾

欣賞。 


